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普考） 

共5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4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考試試題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 宋定翔老師解題 

 

一、何謂資遣解僱？（10分）何謂懲戒解僱？（10分）若勞工因職業災害受傷，雇主是否得解僱

之？（5分）請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予以申論之。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解僱事由之類型 

《使用法條》勞動基準法第 11、12、13、16、17條 

《命中特區》114高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專用教材編號 7，P4-20 

【擬答】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可區分為兩種，且勞工如因職業災

害受傷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解僱之。茲分述如下： 

 

所謂資遣解僱（預告終止），其事由乃規定於勞基法第 11 條，同法第 16、17 條並就此

類解僱型態，對於勞工設有「預告期間」及「資遣費」之保障。 

勞基法第 11條規定如下，其中前 4款係規定企業營運需求所引起的「經濟性解僱事由」，

第 5款所規定之事由則係考量勞工工作能力所為之「裁員性解僱」： 

「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所謂懲戒解僱（立即終止），其事由乃規定於勞基法第 12條第 1 項，帶有懲戒之性質，

故勞基法允許雇主得不經預告立即終止勞動契約，且免給付勞工資遣費。 

勞基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如下，該條各款法定解僱事由均屬於可歸責於勞工之情形： 

「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

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按因職業災害受傷之勞工，於醫療期間往往難以另覓新職，為使其得以安心療養，免除

因而遭到解僱之恐懼，勞基法第 13 條規定：「勞工在…第 59 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

不得終止契約。」，以保障勞工之工作權。 

惟倘勞工因職業災害受傷之程度輕微，不影響其工作能力時，對於其求職能力及機會既

無妨礙，應使雇主於該醫療期間內仍得依法終止契約，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故上開條

文之但書規定：「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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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根據我國現行「團體協約法」之相關規範，請說明何者為適格之團體協約當事人？（15 分）

如勞方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工會，或資方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雇主，請問，勞資雙方依法應

以何者作為協商代表？（10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團體協約之當事人 

《使用法條》團體協約法第 2、6條 

《命中特區》114高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專用教材編號 7，P51-57 

【擬答】 

 

按所謂「團體協約」，依照團體協約法（下稱本法）第 2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

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

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 

故團體協約之勞方當事人係勞工團體，而資方當事人則係個別雇主或雇主團體，在勞工

團體、雇主團體作為團體協約當事人時，其所簽定之團體協約，對其成員之個別勞工、

個別雇主即當然發生效力，不問其是否同意。 

至於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針對有協商資格之勞方，規定係指： 

「一、企業工會。 

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

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

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主或

雇主團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

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是勞資任一方有二個以上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為強化協商

力量及促進勞資雙方之協商意願，他方得要求提出協商之一方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

商代表時，則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三、由於當代勞動市場興起各式各樣的非典型僱用型態，因此我國亦於 2019 年修正「勞動基準

法」，就派遣勞動關係之保護制定相關規範。請依據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

說明有關派遣勞動關係之主要特徵與定義（10 分），以及該法對於勞動派遣制度之重要規範

內容。（1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勞動派遣 

《使用法條》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9 條、第 17 條之 1、第 22 條之 1、第 63 條之 1 

《命中特區》114高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專用教材編號 2，P100-113 

【擬答】 

 

勞動基準法所謂之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位，接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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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派單位指揮監督管理，提供勞務之行為。至於就上開主體及要派契約之定義，勞動基

準法第 2 條第 7 款至第 10 款規定： 

   「七、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九、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十、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 

相較於在傳統勞動關係中，勞工直接由雇主指揮監督，為其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雇

主則給付工資作為報酬，「勞動派遣」具有以下特色： 

在勞動派遣之情形，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間，透過締結要派契約之約定，派遣

勞工至要派事業單位提供勞務： 

 派遣事業單位作為雇主，與派遣勞工訂立勞動契約，並於得到派遣勞工之同意、維

持勞動契約關係之前提下，使其在要派單位指揮監督下為勞務給付。 

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僅有實際上之勞務指揮關係： 

 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之間並無勞動契約之存在，其間僅存有勞動力使用之指揮命令

關係，此種特殊之勞動關係，可視為派遣公司將其勞動請求權乃至勞務指揮權讓與

要派公司後所發生。 

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間，方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派遣勞工之工資係由派遣事業

單位支付： 

 基於勞動契約關係成立而發生之雇主義務係存在於「派遣事業單位」，故有關勞動

契約、解僱、工資及工作規則等事項，除法律別有規定，僅由派遣事業單位即雇主

負擔法律上之主體責任，要派單位對派遣事業單位則負擔給付派遣費用之責任。 

 

為使我國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以長僱目的維持僱傭關係之定性更臻明確，避免派

遣事業單位以要派契約期間作為與派遣勞工訂定定期契約之理由，以規避勞工法令相

關終止契約及給付資遣費之責任，亦兼顧派遣勞工之僱用安定，勞動基準法第 9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為保障派遣勞工之工作權益，勞動基準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 

「Ⅰ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

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Ⅱ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

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Ⅲ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

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

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Ⅳ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

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Ⅴ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Ⅵ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

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Ⅶ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

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為加強保障派遣勞工之工資安全，考量派遣勞工勞務給付對象為要派單位，勞工未領

到勞務對價，由要派單位先行補充承擔，就風險承擔能力及正當性考量，係屬合理，

故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 

「Ⅰ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限期令其給

付而屆期未給付者，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要派單位應自派遣勞工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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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Ⅱ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付費

用。」。 

為確保派遣勞工之受領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等權利，同法第 63 條之 1 規定： 

「Ⅰ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

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Ⅱ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

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Ⅲ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

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Ⅳ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

之賠償金額。」。 

 上開規定例外地令事業單位、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以及要派單位對與其並無僱傭關

係的勞工負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換言之，將勞基法第 59 條雇主之職災補償

責任擴大到並非勞基法所稱雇主者。 

 

四、依我國現行「就業服務法」之規定，雇主如有聘僱外國人時，原則上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但也有例外得不須申請許可之情形。請根據「就業服務法」之相關規定回答以下有關

外國人聘僱之問題： 

依「就業服務法」之規定，請問雇主得在何種情形下，不須申請聘僱許可即可聘僱外國人？

（15分） 

當雇主聘僱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期限已屆滿時，倘雇主未辦理續聘手續而繼續聘僱該外國人

時，則該聘僱許可是否繼續發生效力，以及雇主於法律上將受何等之處罰？（10分） 

【擬答】 

依照就業服務法（以下同）第 48條第 1項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須申請許可： 

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有關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因政府機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所從事之研究、均以增

進公共利益為前提，且重大政策之規劃及各學門之基礎研究，均以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

術研究機構為主，故例外規定上開人員無須申請聘僱許可。 

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 

 例如，外籍配偶因離婚或我國籍配偶死亡致婚姻關係消滅，原居留許可在未經廢止、撤

銷或因期限屆滿而失其效力，則該外籍配偶無須申請許可即可在我國境內工作。 

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 

  本款事由旨在延攬國際學術人才（如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獎項之得主、國家級科學或工

程院院士、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故放寬來台從事學術交流活動者的聘僱許可限制。 

 

題示聘僱許可是否繼續發生效力，以及雇主於法律上將受何等之處罰，涉及雇主聘僱許

可失效之外國人的效力及法定處罰，茲論述如下。 

按第 52 條之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工作，其許可期限，許可期間

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因此，當雇主聘僱外國人之

聘僱許可期限已屆滿時，倘雇主未辦理續聘手續而繼續聘僱該外國人時，則該項聘僱許

可即為失效，不繼續發生效力。 

次按第 57條第 1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

請聘僱之外國人」之情事。如有違反前述規定，依照第 63條之規定，應處雇主新台幣 15

萬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違反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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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金。 

此外，依照第 72條第 2款規定，雇主有上述所定繼續聘僱情事，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招募

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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